关于做好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和有关省管县（市）科技局、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省地税局直属税务分局，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以下简称《认定办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08〕362号，以下简称《工作指引》）、《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实施细则》（豫科[2008]115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以及《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更名和复审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科火字〔2011〕123号）的有关要求，为做好我省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组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复审范围
    本次复审范围包括2008年按照新《认定办法》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对于不按要求提出复审申请或复审不合格的企业，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到期自动失效。
    二、复审条件
    符合《认定办法》、《工作指引》和《实施细则》中有关规定。
    三、上报时间
    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集中受理各地市报送企业复审材料的时间为9月8日（周四）、9日（周五），逾期不再受理。企业向所在地市提交申报材料的截止时间以地方通知为准。
    四、材料内容
    （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复审申请书》，须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www.innocom.gov.cn）申报系统在线填写后正式打印，打印材料须与网上申报电子版材料内容一致。
    （二）企业近三年开展研究开发等技术创新活动的报告（编写提纲见附件1）。
    （三）附件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书。
    2.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以及研发人员情况说明（见附件2）。
    3.经具有资质并符合《工作指引》相关条件的中介机构出具的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研究与开发费用、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报告原件。
    4.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且符合要求的企业2008、2009、2010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原件或彩色扫描打印件（含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或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和财务报表附注）以及中介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彩色扫面打印件。
    5.近三年度获得知识产权证明材料：（1）近三年企业获得知识产权明细表(见附件3)；（2）地市科技局或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出具的知识产权审核表（见附件4）；（3）企业近三年获得的授权自主知识产权证书及相关材料的彩色扫描打印件，其中：通过受让、受赠、并购取得的知识产权，需提供相关主管机关出具的变更证明；通过独占许可方式取得的，需附独占许可协议和相关主管机关出具的备案证明；企业所获得的非自主研发的核心自主知识产权须与企业主营业务紧密联系且得到实际应用。
    6.企业近三年科技成果转化汇总表（见附件5）及证明材料。
    7.研发活动证明材料（如：生产批文、新产品或新技术证明（查新）材料、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省级（含计划单列市）以上科技计划立项证明等证明材料）及体现企业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的证明材料。
    8.2008、2009、2010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彩色扫描打印件，其中主表必须加盖企业所得税受理专用章。
    9.企业承诺书（见附件6）和中介机构承诺书（见附件7）。
    10.用于反映企业研发费用发生及会计核算流程的记账凭证、原始凭证、研发费用明细账复印件（选择额度较大且不同类的费用复印，每年不少于3笔）。
    五、材料编制要求
    （一）复审企业应按照《认定办法》、《工作指引》和《实施细则》有关要求，认真、如实填写《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申请书》并准备其它材料，其中申报书中有关财务方面的数据必须与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申请提供的审计报告相一致。
    （二）申报材料应逐页编制总页码，每部分之间用彩页隔开，首页附上总目录和相应部分的页码范围。材料书籍式装订成册并加盖企业公章。
    （三）装订顺序：
    1.总目录；
    2.企业承诺书；
    3.《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申请书》；
    4.企业近三年开展研究开发等技术创新活动的报告；
    5.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书；
    6.其它证明材料。对照《认定办法》第十条规定的6项认定条件，归类有关材料并按次序逐一进行证明，其中知识产权明细表、科技成果转化明细表放在各相关证明材料首页，中介机构承诺书放在专项审计报告首页。
    六、工作程序
    （一）企业完善网上注册信息。2008年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不能在网上重新注册，但需设置（找回）用户名和密码、完善有关注册信息。企业须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http://www.innocom.gov.cn）中“企业申报”端口进行操作。有关操作说明请在该网站“通知公告”栏内下载“高企认定工作系统用户使用手册”。
    （二）在线填报。企业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按要求在线填写申请材料。
    （三）网上提交。在线填写完成后，按照操作要求打印申请书，上传附件并进行网上提交。企业须在向各地市正式提交纸质材料之前完成网上提交，必须保证网上申报材料和打印纸质材料内容一致。
    其中在“上传附件”栏内上传总大小在5M以内的.rar格式文件，企业上传图片必须清楚。包括：1.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书扫描件;2.知识产权证明材料扫描件（包括专利证书、备案证明等，若过多可只上传六项）；3.年度审计报告主表部分扫描件；4.专项审计报告扫描件。5. 2010年度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以及研发人员占企业职工的比例说明扫描件。
    （四）企业提交纸质材料。企业按照本通知的要求和各地市时间要求将申报材料报送当地科技部门。
    （五）地方初审。各省辖市及有关省直管县（市）科技、财政、税务部门，及郑州、洛阳、安阳、南阳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财政、税务部门组成本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服务机构（作为申报企业推荐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各自辖区内复审企业申报材料以及中介机构有关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的审查，重点审查知识产权的真实有效性、研发费用及人员比例的真实性等，以及《认定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内容。
    （六）推荐上报。
    1.各推荐单位完成初审后，正式行文出具推荐文件（推荐文件须由科技、财政、国税、地税四部门联合签章）并按照有关要求认真填写“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推荐汇总表”（见附件8）、“高新技术企业复审信息汇总表”（见附件9）、“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联系方式表”（见附件10），郑州、洛阳、安阳、南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认定管理服务机构出具的推荐文件应同时抄送地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服务机构。
    2.各推荐单位应按照如下要求填写附件8、附件9、附件10，未按要求填写的将不予受理：
    （1）请严格按照附件原有格式及要求填写，请勿改动表格样式，每张表格上填写5家企业信息，用A3纸打印；
    （2）各类表格中企业排列顺序均应根据企业申报领域，按照《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中八大领域的顺序归类填写，各类表格中企业排列顺序须完全一致；
    （3）各类表格填写和装订时须按照申报企业规模分开，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的申报企业分开填写和装订（序号均从“1”开始），并在表格名称后标注规模以上或规模以下，如：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推荐汇总表（规模以上）。
    3.各省辖市及省直管县（市），郑州、洛阳、安阳、南阳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部门负责统一报送复审申报材料。其中企业复审申报材料一式四份（按照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汇总表上的企业顺序排列，规模以上企业和规模以下企业分开，申报材料右上角明确标注正本、副本）、有关中介机构备案材料一式四份以及推荐文件、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推荐汇总表、高新技术企业复审信息汇总表、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联系方式表（含各表电子版）各一式一份报送材料委托受理单位——省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618室。
    4.其余推荐文件、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推荐汇总表、高新技术企业复审信息汇总表、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联系方式表各一式四份统一报送省科技厅高新处302室。
    七、有关问题说明
    （一）企业性质、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复审申请书填写、中介机构、审计报告等有关要求参照《关于组织申报2011年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豫高企[2011]1号）中“五、有关问题界定”。
    （二）更名问题：2011年参加复审的高新技术企业如发生名称变更，已完成更名审批程序的（即已按照新名称换发证书），可按照新名称进行复审。
    复审前发生更名但未提出更名申请的企业，可以在复审时一并提出更名申请，企业按变更前名称提交更名材料和复审材料。更名材料按照《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更名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另行发布）中有关规定整理，对于发生更名的复审企业，地市推荐部门须在复审推荐文件中对更名企业进行说明。
    八、有关要求
    （一）该通知中所有附件电子版从“河南科技网”（www.hnkjt.gov.cn）中“高企认定专栏”下载。
    （二）为做好本年度复审工作，望有关省辖市及省直管县（市），郑州、洛阳、安阳和南阳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财政、税务部门密切配合、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开展工作，确保复审企业按时报送复审材料。
    （三）各成员单位应各司其责，科学公正地组织本地区的申报工作，切实对初审环节负起责任，各项工作要严格按照《关于加强工作纪律做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的通知》（豫高企[2009]7号）有关要求开展。各地推荐单位要加强对组织复审全过程的监督和检查，确保工作程序的公正性和规范化操作，坚决杜绝“有偿服务”行为的发生，不得委托或指定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为复审企业编写材料。
    （四）各地科技部门要切实履行主管部门的职责，加强对推荐工作的组织协调，提高推荐质量。加强对企业的工作指导，并严格按照《关于加强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佐证材料审查工作的通知》（豫高企[2008]7号）要求，对推荐企业进行审核。
    （五）各地网上下发通知时，须将此通知作为链接；下发纸质文件时，须注明详细情况请登录“河南科技网”（www.hnkjt.gov.cn）查询。
    九、联系方式
    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处联系人：袁 峥
    联系电话：0371－65958691
    省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地址：郑州市政七街与纬五路交叉口南80米路东金岸大厦六楼。
    联系电话：0371-69151869
    附件：
    1.技术创新活动提纲
    2.科技及研发人员比例说明
    3.近三年获得自主知识产权明细表
    4.自主知识产权审核情况表
    5.近三年科技成果转化明细表
    6.企业承诺书
    7.中介机构承诺书
    8.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推荐汇总表
    9.高新技术企业复审信息汇总表
    10.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联系方式表
